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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選日期
2

鄉郊代表選舉類別 投票日

原居民代表選舉
居民代表選舉
街坊代表選舉

2024年12月1日



鄉郊代表空缺數目3

原居民代表 22

居民代表 35

街坊代表 1

空缺數目



提名4

接獲的提名表格數目 38

需進行競逐選舉的鄉村數目 5

需進行競逐選舉的墟鎮數目 0 

提名期：10月22日至11月4日



維護公開、公平和誠實的選舉

為確保選舉在公開、公平及誠實情況下進行，候選人、
其代理人及競選團隊，必須遵守現行選舉法例、由選
舉管理委員會（“選管會”）制定的選舉活動指引，及
其他選舉文件(包括候選人承諾書、選舉申報書等)內
載列的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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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舉法例及選舉活動指引6

《選舉程序
(鄉郊代表選舉)

規例》

(第541L章)

《鄉郊代表選舉
條例》

(第576章)
《選舉(舞弊及非
法行為)條例》

(第554章)

《選舉開支最高限額
(鄉郊代表選舉)規例》

(第554B章) 

《鄉郊代表(選舉呈
請)規則》(第576B

章) 

《鄉郊代表選舉
活動指引》

( “《選舉活動指
引》” )



《鄉郊代表選舉活動指引》補充資料(1)

提醒候選人任何選民登記冊或該冊的任何摘錄
中所載的個別人士資料只可使用於選舉法例規
定的選舉相關用途

選舉廣告及相關文件的上載或提交予公眾查閱
的期限由選舉廣告發布後1個工作天延長至3個
工作天

如果選舉廣告資料有任何錯誤，候選人上載或
遞交修正資料的期限由投票日後2個工作天延長
至3個工作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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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鄉郊代表選舉活動指引》補充資料(2)

提醒候選人於選舉完結之後，要盡快移除所有在私
人土地、物業及公共車輛車窗或車身上展示的選舉
廣告

互助委員會已於2023年1月1日或之前解散，《選舉
活動指引》中有關互助委員會的內容已經不適用

提供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發布《給候選人、政府
部門、民意調查機構及公眾人士的選舉活動指引》
的最新版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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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任代理人 (1) 

每位候選人可以委任 4 類代理人協助處理選舉事宜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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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理人種類 數目

(1) 選舉代理人 1名
(2) 選舉開支代理人 不限數目



委任代理人 (2) 10

代理人種類 數目

(3) 監察投票代理人

• 每個一般投票站及位於美田社
區會堂的專用投票站

不超過2名

• 每個非高度設防監獄的專用投
票站

不超過1名

• 高度設防監獄的專用投票站 候選人本人

(4) 監察點票代理人 1名



委任代理人 (3) 
 代理人的委任或撤銷委任，須在選舉主任、選票分

流站助理選舉主任或票站主任接獲有關通知後方會
生效

11

委任 委任通知書遞交限期 交付予

監察投票代理人 投票日前7天或之前 有關選舉主任

監察點票代理人 投票日前3天或之前 有關選舉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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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任 遞交方式 交付予

監察投票代理人 親自於投票日當天 相關投票站的投票
站主任

監察點票代理人 親自於投票日當天 相關點票站主管

委任代理人 (4) 

若前述限期已過

 有關代理人的委任及需注意事項的詳情，請參閱
《選舉活動指引》第六章



核對選票、候選人簡介及海報印稿

需要競逐的鄉郊地區，候選人或其授權代表
於11月12日的通常辦公時間內到指定地點核
實選票、候選人簡介及海報印稿上有關候選
人的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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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票安排 (1) 

需要競逐的鄉郊地區會設立一般投票站

投票站名單將於11月15日刊憲

投票時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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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舉類別

票站類別

原居民代表選舉及
居民代表選舉

一般投票站 中午12時至晚上7時

設於懲教院所內的
專用投票站

下午1時至下午4時



投票安排 (2) 

顏色 原居民代表選舉 居民代表選舉

選票 紅色

投票箱 紅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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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票及投票箱

 填劃選票

 選民必須使用投票站提供的印章，在所選擇的候
選人姓名相對的圓圈內蓋上一個「 」號，摺合
選票，之後投入投票箱



保障投票的自主及保密性

 投票是自主及保密的，任何人不得用武力、脅迫或利誘
他人投選或不投選某一名候選人，任何人亦無須透露已
投選或準備投選哪名候選人

 投票站內不會設有閉路電視及任何人臉識別裝置錄影選
民投票的過程。選民亦不得在投票站內使用流動電話或
任何電子通訊器材，或拍照、拍影片、錄音或錄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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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票站內的行為

 候選人、選舉代理人或監察投票代理人可以進入投票

站觀察投票的過程，但須遵守相關法例規定，包括進

入投票站時須出示已簽妥的保密聲明

詳情請參閱《選舉活動指引》第四章及第六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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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止拉票區∕禁止逗留區 (1) 

 在投票日，投票站外圍會劃為「禁止拉票區」，出入
口範圍會劃為「禁止逗留區」

 任何人均不可在「禁止逗留區」逗留，亦不可在「禁
止拉票區」內拉票或進行疑似拉票的活動（包括與選
民談話、向選民打手勢或利用身體語言示意，或者與
選民握手等）。如遇違規情況，有關人士會被要求離
開，甚至被驅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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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止拉票區∕禁止逗留區 (2)

 《選舉活動指引》第十三章和附錄五已詳細載列嚴
禁在「禁止拉票區」及「禁止逗留區」內進行的行
為和活動，候選人和助選人員必須遵守有關規則

 有關「禁止逗留區」及「禁止拉票區」的位置圖稍
後會派發給各候選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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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票程序 (1) 

 一般投票站在投票結束後會即時轉為點票站，點票站
主管會負責 –
 開啟票箱及進行點票；及

 裁決問題選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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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票程序 (2)

 專用投票站的選票

21

所有專用投
票站(包括
設於美田社
區會堂活動
室的專用投
票站)的票

箱

送往選票分

流站

(位於美田

社區會堂禮

堂)

選票按封套
上的鄉郊地
區名稱分類

選票送往相
關點票站，
與一般投票
站的選票混
和再進行點

算



點票程序 (3)

 候選人、選舉代理人及監察點票代理人可以在選票分流
站或點票站內觀察整個選票分流或點票過程，但不可以
觸摸任何選票

 公眾人士及傳媒可在點票站內的指定區域觀察點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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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布選舉結果 (1) 
 完成點票後，點票站主管會將點票結果告訴在場的候

選人或選舉代理人。候選人或其選舉代理人可以要求
重新點票。是否接納重點要求由點票站主管決定

 點票站主管就問題選票的裁定為最終決定

 如候選人反對點票站主管的決定，點票站主管會作出
紀錄。候選人只可於選舉結束後藉選舉呈請質疑選舉
結果

 關於有效選票、無效選票及裁決問題選票的法例及程
序，請參閱《選舉活動指引》第四章第十三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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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布選舉結果 (2)
 點票或重新點票(如有的話)完成並得出結果後，點票站主

管會通知選舉主任，並由選舉主任按法例規定宣布結果

獲得最多票數的候選人會宣告當選。如獲得最多票數的候
選人所得票數相同(即獲同票)，選舉主任會按照法例以抽
籤方式決定選舉結果，選舉主任須宣布中籤的候選人當選

任何違反公平及平等原則的投訴，可向選管會提出。另外，
就任何刑事、非法或舞弊行為，候選人或市民可以直接向
警方或廉政公署投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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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舉廣告 (1)

 關於展示候選人發布選舉廣告的安排和法例規定請參閱

《選舉活動指引》第七章。候選人應同時參閱選管會就

2024 年 12 月舉行的鄉郊補選而發出的「補充資料」

 根據法例，選舉廣告是指為促使或阻礙一名或多名候選人

在選舉中當而發布的任何宣傳

 任何人（包括候選人本人）不得為促使或阻礙候選人當選，

而發布關於任何候選人且屬虛假或具誤導性達關鍵程度的

事實陳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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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舉廣告 (2)

 於選舉期間，候選人可藉選舉廣告向選民宣傳自己。候選人
必須在發表選舉廣告後3個工作天內，將選舉廣告、展示准
許、支持同意書的文本及相關資料交予選舉主任或上載至由
民政事務總署（“民政總署”）維持的中央平台或候選人平
台

 候選人呈交的選舉廣告及資料會存放在選舉主任的辦事處讓
公眾查閱，直至查閱期結束為止

 候選人如沒有遵守上述規定，即屬違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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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舉廣告 (3) 
 在政府土地或私人地方展示選舉廣告，必須事先得到

當局或有關人士／組織的書面准許，否則即屬違規

 候選人會獲平均分配公共資源，在政府土地上獲分配
相同數目的指定展示選舉廣告位置

 在獲選舉主任分配的指定位置展示選舉廣告，必須符
合相關規定，包括基於道路安全的考慮，不得在街道
欄杆及圍欄張掛「直旗」

 在私人地方展示選舉廣告，候選人須自行事先取得有
關業主或業主組織的書面批准才可展示選舉廣告，否
則即屬違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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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舉廣告 (4)

 在投票日，投票站範圍及禁止拉票區內不可以展示任
何未經批准的選舉廣告，獲選舉主任授權展示的非流
動性選舉廣告除外

 如果候選人以車輛(包括公共服務車輛)展示選舉廣告，
而這些車輛在投票日行經或停泊在「禁止拉票區」，
車窗或車身上展示的選舉廣告亦須要移除

 候選人請注意，個別發布是否構成選舉廣告，須考慮
整體情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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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舉廣告 (5)
互聯網平台的選舉廣告

 隨著互聯網的普及，不少人藉網上平台發布與候選人有關的言
論。如該言論構成選舉廣告而招致選舉開支，而發布者並非候
選人或其選舉開支代理人，便會干犯有關選舉開支的罪行

 若發布者屬第三者（即候選人及選舉開支代理人以外的人士）
而所招致的開支只屬電費及／或連接互聯網所需的費用，可獲
豁免相關刑事責任。但若開支涉及其他製作費則不獲豁免

 如發布者是候選人或其選舉開支代理人，亦不會獲得豁免。他
們必須申報有關選舉開支

 詳情可以參閱《選舉（舞弊及非法行為）條例》第23(1A)條及
《選舉活動指引》第七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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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舉廣告 (6)

組織或團體發布的選舉廣告

 任何人士或組織(包括與候選人有聯繫的組織)或團體在
選舉期間或之前，透過任何形式發布的宣傳物料，直
接或間接呼籲選民投票或者不投票予某些候選人或與
某組織或團體有連繫的候選人，無論該些物料是否載
有候選人的姓名或照片，視乎相關整體情況，有關物
料亦可能會構成選舉廣告。發布該物料的相關費用亦
會被視為選舉開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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拆除選舉廣告31

 候選人須在選舉結束後10日內(即2024年12月11日或
之前)，拆除所有展示在政府土地／物業上的選舉廣
告。若逾期仍未拆除，相關政府部門會安排拆除並向
候選人追討相關費用。此外，此費用亦屬選舉開支，
候選人須在選舉申報書中作出申報



進行競選活動及競選聚會 (1) 

 任何為促使或阻礙候選人當選而籌辦的聚會均屬選舉
聚會，其招致費用屬選舉開支。若候選人出席並非由
他舉辦的選舉聚會，有關開支亦須按比例分攤，計算
作該候選人的選舉開支

 若候選人計劃在政府場地進行競選活動及舉行選舉聚
會，必須得到有關政府部門批准

 至於樓宇的公共地方，《選舉活動指引》第八章已經
清楚說明業主組織或管理機構應公平及平等對待所有
候選人，讓同一鄉郊地區競逐的候選人有同等機會，
進行競選活動或展示選舉廣告

32



進行競選活動及競選聚會 (2)

 候選人出席一些與選舉無關並屬恆常性質的活動或會議
(例如例會、節日慶典)，不會因而招致選舉開支。但若
該聚會期間有人作出促使該候選人當選或阻礙其他候選
人當選的行為，候選人應立即明確指出其行為與候選人
無關，並要求主辦方停止。若主辦方仍未停止，則候選
人應立即離場，否則有關開支亦須計算作該候選人的選
舉開支

 詳情請參閱《選舉活動指引》第八章及第九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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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揚聲器材

 候選人及其支持者在使用揚聲器材時，應顧及視障人士的

需要，盡量遠離設有聲音輔助設施的地方，例如行人過路

處或者扶手電梯等，以避免揚聲器發出的聲響對聲音輔助

設施所發出的提示聲造成干擾，影響視障人士的出行安全

 詳情可參閱《選舉活動指引》第八章及第十一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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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舉開支(1)

 「選舉開支」指為促使或阻礙某候選人當選的開支

 法例規定的選舉開支限額表列如下

35

登記選民的數目 選舉開支限額

不多於1 000名 18,000元

1 001至5 000名 28,000元

超過5 000名 38,000元



選舉開支 (2)

 除候選人及其選舉開支代理人外，任何人士在選舉或在
與選舉有關的情況下招致選舉開支，即屬非法行為。選
舉開支代理人亦必須喺選舉主任收到授權書後，才可招
致選舉開支

 若候選人及其選舉開支代理人招致超逾上限的選舉開支，
無論超逾數額，均屬違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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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舉開支 (3)

 候選人接受的選舉捐贈只可用於本次補選。若選舉結束
有關捐贈仍未用盡，則餘額須轉贈予屬公共性質的慈善
機構

 詳情請參閱《選舉活動指引》第十五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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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舉申報書 (1)
 候選人須在選舉結果刊憲後30日內(預計是2025年1月5

日或之前 )，以指明表格經選舉主任向民政事務總署署

長提交選舉申報書，申報候選人及選舉開支代理人招

致的所有選舉開支及收取的所有選舉捐贈

 候選人即使無任何選舉開支及選舉捐贈，亦須於限期

內提交選舉申報書申述此點，否則即屬違法

 選舉主任會發信提醒候選人提交選舉申報書的限期、

地址及要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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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舉申報書 (2)

 若某項開支部分與選舉有關，部分為其他用途，則須
按客觀比例分攤。分攤考慮因素一般為時間及／或用
量

 詳情請參閱《選舉活動指引》第十五章及夾附在「候
選人資料冊」相關的指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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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選民資料 (1)

 候選人可以要求選舉主任提供所屬鄉郊地區的正式選民登記
冊的摘錄硬複本及/或軟複本，並必須簽署一份「使用選民資
料承諾書」，承諾遵守有關法例

 候選人必須確保有關選民的個人資料只用於今次補選有關用
途，並妥善保存，防止外泄。如將資料用於與是次選舉無關
的用途，而將上述選民資料自行或准許其他人以任何形式複
製，自行或准許他人使用、或將資料透露給其他人，均屬違
法

 如候選人欲使用自行從其他途徑所得到的個人資料作選舉用
途，必須事前得到資料當事人同意。請各位參閱及遵守由個
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發出的最新指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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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選民資料 (2)

 如候選人使用電郵以集體形式發送選舉郵件，必須
以「副本密送」(即“bcc ”)形式或採取其他相應措施
發出電郵，以確保選民個人資料私隱

 候選人必須在選舉結束後兩星期内，妥善銷毀所有
選民的個人資料，並把填妥的「確認已妥善銷毀選
民資料的回條 」在2024年12月16日或之前交回有關
選舉主任

41



照顧有不同需要的選民 (1)
 候選人在設計選舉廣告或籌備競選活動時，應盡量顧及選

民的不同需要，確保有特別需要的人士均可獲得選舉資訊

 為協助視障人士閱讀「候選人簡介」的政綱，選管會呼籲
候選人提交純文字版的「候選人簡介」，有關資料會上載
到鄉郊代表選舉網站，使視障人士可以利用電腦輔助軟件
閱讀「候選人簡介」的內容

 如候選人尚未提交純文字版的「候選人簡介」，最遲可於
11月12日下午5時前，將填妥的表格電郵至民政總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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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潔選舉

 任何人在選舉中對他人施用武力、脅迫或欺騙手段以
誘使他人在選舉中參選或不參選，或影響或妨礙選民
投票，即屬違法行為

 選管會如發現有任何涉嫌違法的個案，會轉交執法機
構跟進調查以及採取適當的行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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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語

各候選人及代理人須嚴格遵守有關的法例
及指引，確保選舉在公開、公平及誠實的
情況下進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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鄉郊代表選舉熱線：2152 1521

選管會投訴熱線：2827 72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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